
在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西安培华学院理事长   姜 波

尊敬的张榕明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此时此刻，我怀着难以言表的激动心情，接受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杰出校长奖”。获此殊荣，是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评审委员会对我的认可、鞭策和鼓励，我感到莫大荣幸。借此机会，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西安培华学院建设、发展的中华职教社的各位领导和全体同仁、对评审委员会吴启迪主任和全体评委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我在办学实践中深深感到，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对职业教育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教育人物莫过于黄炎培先生，他可谓中国近现代史上职业教育第一人。他的平民教育理念，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在，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他联合社会知名人士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秉承和弘扬他的教育思想，充分发挥职教社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独特优势，把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作为改变贫穷者命运的有效手段和重要途径，通过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提高了弱势群体的劳动技能和职业素质，帮助其实现稳定就业或改善就业状况，真正实现了“转移一人，致富一家，转移一批，致富一方”的目标，达到了“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目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西安培华学院，至今已有82年的办学历史，在漫长的办学历程中与中华职教社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其前身是1928年由陕西女子职业教育促进会筹办、陕西省教育厅批准设立的西安第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西安第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当年在陕西的唯一分校，也是解放前全国十大优秀职业学校之一。办学伊始，即以“基础之巩固，前途之发展”为目标，通过职业教育方式，帮助社会底层贫困妇女提高素质。建国初期，学校为培养社会急需的财经管理人才做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后，致力于民办教育事业的著名教育家姜维之先生于1984年在恢复原培华女职的基础上，创建新中国首家女子高等学府—西安培华女子大学（民办公助），当年纳入国家计划内统招，成为国内首家以专门招收女性学生的、开展女性教育的普通高等院校，开创了陕西乃至全国民办教育的先河。于2003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升格为西部首家民办本科高校，并更名为西安培华学院（男女生兼收）。2007年我校成为西部首家拥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民办高校。目前学校发展成为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统招在校生的著名民办本科高校。

82年来，西安培华学院一以贯之地践行、弘扬黄炎培先生“服务社会、服务平民”的职教办学理念，关注社会困难群体的需求，为他们就业、创业和成才创造条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应用型技能人才，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不断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显著成绩。
2002年我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投身西部民办教育事业，凭着“办教育是个良心活”的信念，坚持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办学理念，遵循“校誉至上，质量第一，自强不息，开拓前进”的办学原则，推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率先实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在把全部心血投入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同时，我不忘社会责任，2008年启动“希望工程-培华爱心计划”，援建了“青海玉树熊宁培华希望学校”等10所培华希望小学和11所希望卫生室；为受灾严重的宝鸡市金台区陵原乡修建村组织活动场所；为了不让一个贫困生失学，我对因各种原因交不起学费的特困、贫困学生，每年都要减免学费近千万元；2008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学校拨出100万元专项“爱心基金”，用于那些在地震中家庭遭灾严重的培华学子的学费、住宿费的减免；还组织为青海玉树、甘肃舟曲、陕西平利等受灾地区捐款救灾。并先后为陕北子洲县准宁湾乡杜家湾中学、略阳县第二中学等多所贫困地区学校捐赠援建数以数百万的教学设施、设备仪器和资金等，为国分忧，尽心施爱。基于我对民办教育事业的忠诚和在教育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做出的成绩和贡献，国家和省市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也给予了我和学校多项荣誉，特别是今年7月，我十分荣幸地作为全国民办高校唯一代表参加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此次，中华职教社授予我“杰出校长奖”，我将更加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承和发扬黄炎培先生“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和“双手万能、手脑并用”职业教育理念，不断创新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努力提升职业教育的综合社会效益，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注重职业道德培养，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进一步弘扬和践行黄炎培先生的爱国精神和平民教育理念，广泛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国分忧，为民效力。我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规划纲要》精神，不断开拓创新，突出办学特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增强服务社会本领，努力把我校建设成人民满意、社会认可、国内一流的民办大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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